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電機資訊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記錄 
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九十七年九月十九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三時二十分 
貳、 會議地點：電機館二樓會議室 
參、 主席：莊院長賦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夏儷文 
肆、 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附表） 
伍、 工作報告： 

1 修訂學校「95-103學年度」中長程計畫書各系修改後 9月 30日前送院。(附件 1) 
2 修訂各單位「95-103學年度」中長程計畫書各系修改後 9月 30日前送院 
3 教務會議將於 97.10.14召開，有提案請於 97.09.23前提出。 
4 學輔中心績優導師遴選延至 97.09.30。 
5 研發處「97年度傑出校友」推薦至 97.10.01。 
6 研發處「97年度教師研究績優獎」推薦請於 97.09.23前送至學院。 
7 教務處「教學特優教師」推薦資料請各系於 97.09.26前送院。 
8 特聘教授推薦人選及相關資料 97.10.15前送院。 

9 
96年度結案之專題計畫管理費，依 97.09.08主管會議決議學院保留 30％。其餘 70％由各
系自行控管使用。(附件 2) 

10 各單位 97學年 TA/CA申請資料學院彙整後 97.09.17送至校發中心準備進行審查。 

陸、 提案討論 
案 由 一：校地擴建與本院空間問題，提請討論 
說    明： 

1. 本校校地擴建案將於 97學年度 97.09.23第 1次校務會議討論。 
2. 本案經 97 年 9 月 16 日主管會議討論，各系對於新校地的需求請各系討論
後，討論結果列入院務會議中討論。 

3. 暫定提案單(p.1)、第二校區規劃圖(p.2)如附件。 
4. 「校務會議議案委員會組織要點」(p.4)、「校務會議議事規則」(p.5)、「校務
會議代表之名額分配與選舉辦法」(p.6) 

5. 97.09.16主管會議記錄如附件。(p.7) 
決    議：各系討論結果如下： 

電機系 若要搬遷依學院規劃以學院為單位搬遷。 
此案需再與系上老師討論。 

光電系 尚未開會討論。 

資工系 若要搬遷需考量學院整理規劃與搬遷經費補助。 
新校地空間需比目前空間大。 

電子系 若要搬遷至新校地，需考量物理組可能要跨校區上課的問題。 
若學院整體規劃搬遷至新校地，空間必須比目前空間大。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 
案 由：「電腦軟體安裝自行檢查表」，提請討論案。 
說 明：97.08.20電算中心發文請各單位於 97.09.30.前填報「電腦軟體安裝自行檢」。 
決 議：請各單位於期限確實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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